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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工资保证金、劳资专管员……在工

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一条一条

“特别规定”，是一道一道筑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堤坝，而在施工现场

醒目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的规定，则是相关条款的

一个集中而可视化的体现。检视《条例》施行情况，维权

信息告示牌将是一个窗口；《条例》保护对象如何依法维

权，维权信息告示牌也将是一个入口。我们可以期待，

12351广东职工热线也将在维权告示牌的醒目位置凸

显。本期，我们继续解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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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③

原文：第三十四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醒目

位置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明示下列事项：

（一）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及所在项目部、分包单位、

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劳资专管员等基本信息；

（二）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日期等基本信息；

（三）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

报电话、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申请渠道、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公共

法律服务热线等信息。

问：这一条是不是很有新意？当《条例》施行后，我们走进建

设工地，首先就能看到这种“通俗易懂”的新变化。我们原来有

没有这种“维权信息告示牌”？设这种告示牌有必要吗？

记者了解到，一些建设企业已经“有牌在先”了。中建三局

二公司华南公司工会主席周始全告诉记者，《条例》明确规定推

行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代发制度，保障农

民工工资发放，为此公司设置了两个牌：“农民工维权公示牌”和

“职工（工友）公益法律服务中心信息牌”。两个牌的实质是农民

工实名制、分账制体系的外化表现。该公司按照劳务实名制管

理要求，分公司和项目层级成立“两制”管理工作小组，分公司配

备专职劳务管理员1名，公司下属项目部按规定设置专兼职劳

务管理员；各项目部将实名制管理下沉到分包队伍，严格要求分

包方指定专人负责劳务实名制管理工作，形成分公司、项目部、

分包方三级劳务管理体系，确保上下联动高效，信息畅通。同

时，细化“两制”管理，流程信息透明。抓好“入场、考勤、合同、工

资”四关，工作细化到个人，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

中建二局华南分公司直营事业部城建大厦施工总承包工

程项目部塔吊司机石高信说：“我做塔吊司机10多年了。今年

一上班，就发现工地有了新变化，多了一个维权信息告示牌，一

进大门就能看见。以前的工地上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告示

牌。以前项目部也关心我们，会告诉我们维权途径、工资发放

流程，现在有了这个告示牌，我们看得更清楚明白了。”

中建四局五公司中泰天境项目部钢筋工朱祁衡说，他已经

感受到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产生的效力。“以前老板发工资，拖

一两个月很正常，有了这个公示牌后，公司给我们发工资，而且

每个月很准时。”

中铁二局西江国际项目部工会主席刘孝辉表示，对照《条

例》，该项目部将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明示劳资管理专员信

息、农民工工资支付日期及到账情况、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

及维权渠道等相关内容。

原文：第二十六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

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第三十二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存储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

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问：以上是《条例》第四章“工程建设领域特别规

定”中的重要条款。这是吸收广东先进经验而形成的

条款（参见本报1月20日第一期解读）。那么问题来

了，已经开设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什么还要存

储工资保证金？这是“重复建设”还是双重保障？如

果是双重保障，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呢？

省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律师黄连禧认为，开设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是专门用于支付日常工资，保障

农民工能拿到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存储工资保证

金则是专项用于支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即如果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无法满足支付农民工日常工资，存

在拖欠工资的情况，此时便动用存储工资保证金支付

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达到足额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

的目的。

综上，日常工资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农民工工

资专用账户不足以支付农民工日常工资，将启动存储工

资保证金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确保农民工工资能及

时足额支付。因此，两者功能不同，不是“重复建设”。

省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律师唐海洋表示，工资保

证金实行差异化储存办法，未发生拖欠工资不良记录

的企业可以得到减免，而且工资保证金还可以通过金

融机构保函替代，保障的是“发生拖欠后一定有资金”。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发布相关通知，要求今年6月底

前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见工人在线微信公众

号4月21日推文）。这是应对疫情影响、推动建筑企

业复工复产的必要之举，与《条例》的施行并不矛盾。

原文：第二十八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

位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

用工实名登记，具备条件的行业应当通过相应的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进行用工实名登记、管理。未与施工总

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用工实

名登记的人员，不得进入项目现场施工。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专

管员，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掌握施工

现场用工、考勤、工资支付等情况，审核分包单位编制

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表，分包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问：读罢《条例》，有关用工实名制的内容也是令

人印象深刻的条款。用工实名制是广东工会早就落

实并有成效的一项工作。在项目上配备劳资专管员，

也是极具可操作性的新规，是可以让人看见的改变。

我们对这一条款应抱有怎样的期待呢？

记者了解到，虽然《条例》还没有施行，一些建设

企业已经在实行了。中铁二局西江国际项目部自上

而下设立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领导小组，全程关注农

民工权益保障，规范用工模式。项目部通过“严把实

名管理、合同签订、现场考勤、工资发放”四个关口，精

细化管理农民工实名制工作，从源头上减少劳务纠

纷。该项目部还设有负责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的专

员。“在以往的劳务关系中，人员信息记录不全，考勤

记工台账不细，是造成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主要原

因。我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详细对每位进场作业的

农民工开展实名登记管理，签订劳动合同，并实时更

新作业人员信息表后张贴在他们的工作区域。”专员

李鹏飞对记者说。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该部门正以

落实《条例》为重要契机，督促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

主管部门履行属地责任和监管责任，按照国务院

《2019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细则》的有

关要求，全面排查、严格督导，推进用工实名制管理制

度落实落细，实现在建房、在建市政工程项目用工实

名制管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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